附件1
北京市第七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
竞赛规程总则

一、主办单位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
北京市体育局
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
二、承办单位：北京市少年宫
                   昌平区教育委员会
三、协办单位：各区教委
四、比赛时间：2022年11月-12月                
五、比赛地点：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
军都山滑雪场
六、比赛项目及组别
（一）比赛项目
1.冰上项目
短道速滑、花样滑冰(单人滑、队列滑)、冰壶、冰球3V3、冰球单项技能（传球射门）。
2.雪上项目
高山滑雪大回转、单板滑雪大回转、越野滑雪（传统技术）
（二）比赛组别
高中组、初中组、小学组,各比赛项目的小项及分组设置按照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。
七、参赛办法
（一）以区为单位组队参赛。凡参赛运动员必须拥有正式户口，本区正式学籍的中小学在校生。
（二）各区代表队可报冰上、雪上项目领队各1名，教练员若干。参赛运动员人数按各单项比赛规程执行。
（三）报名花样滑冰的代表队，请按各单项比赛规程要求上交音乐。
（四）凡参赛运动员必须品德端正，文化学习成绩合格。
（五）凡参赛运动员须经医生检查确认身体健康，且已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事故险（参加3V3冰球比赛运动员须投保冰球专项保险），并在报名单上加盖医务部门公章方为有效。各区严格把好运动员身体健康关，出现问题，后果自负。
（六）各区参赛教师、学生及监护人须签署《疫情防控承诺书》（附件6）并于比赛当日报到时上交至组委会方可参赛。
（七）各区须做好各项比赛项目赛前报名选拔工作，确保参赛人数符合本次比赛规定。
八、比赛办法
详见各单项竞赛规程（附件2）。
九、报名办法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各区代表队填写电子版报名表（附件8），打印一式两份，加盖单位和医务部门公章，将报名表纸质版、电子版及《知情通知书》（附件5）纸质版按规定填写后，于11月9日（星期三）9:30-11:30前报送至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一楼大厅（昌平区小汤山镇顺沙路75号九华山庄17区C馆），邮寄无效，过期以弃权论，报名后不得更改。不按规程报名，按不参赛处理。
（二）将北京市第七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领队、教练员、运动员（包括替补队员）参赛证（附件4）信息填写完整，并附上本人近期一寸免冠电子版照片，报名当天上交电子版，不办理参赛证不得参赛。
（三）报名时须携带运动员本人CMIS系统学籍信息表并加盖公章。
（四）报名表所填栏目不得涂改，否则无效。
十、录取名次与计分方法
（一）各单项成绩按照各组别分别录取前8名,其中报名不足8人，减一录取。
（二）冰上、雪上项目团体总分，按照各组别单项比赛成绩累计，分别录取前8名。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记分，如总分相等时，以第一名多者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（三）团体总分按照冰上、雪上项目团体总分累计得分录取前8名。如区总分相等时，以第一名多者列前，以此类推。
（四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。
（五）设优秀组织奖。
十一、比赛申诉
各参赛队必须遵守本规程各项规定。如对成绩和判罚有异议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的，须在该项目比赛结束后15分钟内递交书面报告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如违反或不符合规定，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该队员继续比赛的资格及全部成绩，同时该队员所在代表队的其他队员只能以个人资格参赛，并不再计取该区团体总分。
十二、领队会时间和地点
（一）冰壶、冰球、短道速滑（含3v3）项目：11月16日（星期三）13:30
（二）花样滑冰、雪上项目：12月26日（星期一）13:30
（三）地点：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星之家二层(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顺沙路75号九华山庄17区C馆)     
（四）注意事项：请各领队或教练务必准时出席领队会，并乘坐地铁或公交车前往，如自驾车，请A4白纸自行打印车证（北京市第七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11.16、12.26）。
十三、其他规定
（一）各区代表队往返交通费、食宿自理。
（二）各参赛队需自备单项比赛要求的装备。
（三）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十四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
资格审查联系人： 于  童  15210436427
冰上项目联系人：
短道速滑：王自力  18600002242
            王宇宁  13801355429
花样滑冰：李成江  13911114443
冰     壶：周峰宇  13601353878
冰球（含3V3）及单项技能赛：朱峻  13601361606
熊伟  13121571871 
雪上项目联系人：
越野滑雪：王伟  16601065300
高山、单板大回转：倪守军  13801036385


